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室 106 學年度第 4 次室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7 年 1 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 9：00 

地    點：光復校區中正堂貴賓室  

主 持 人：蔡佳良 主任                                            記錄：楊從蕙 

出席人員：王苓華、黃滄海、鄭匡佑、李劍如、涂國誠、高華君、洪甄憶、周學雯、 
            馬上鈞、黃賢哲、王駿濠、謝孟志、黃彥慈、潘慧雯、黃鴻鈞、彭怡千 

請假人員：林麗娟(休假)、邱宏達(借調)、徐珊惠 

列席人員：王慧婷、洪珮珊、郭嘉民、林民育、何世明(請假)、顏世雄、楊易達、沈永明 

壹、 確認前次(106.11.27)室務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如附件 A)：確認。 

貳、 報告事項(如附件 B)。 

參、 討論議題： 

第一案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大一上學期體育課程改採「興趣選項」之課程內涵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本案經 106 學年度第 1 次室務會議(106.9.18)討論，投票通過大一上學期體育改採

「興趣選項」上課，並經 106 學年度第 2、3 次課程委員會(106.11.21、107.1.8))決
議： 
一、課程分類為四大類：(1)體能訓練與知能課程(2)個人球類(3)團體球類(4)技擊、

舞蹈與其他。 
二、經委員表決全數同意選課模式改為四學期體育課中必選第 1 類(體能訓練與知能

課程)一學期，其他三學期則從 4 類(體能訓練與知能課程；個人球類；團體球

類；技擊、舞蹈與其他)選 3 類。 
三、依所有課程科目分類如附件 15(p.23)；其中體能訓練與知能課程之課程內容含

知能課程(健康體適能、運動傷害)、體適能檢測與 3000 公尺檢測。 

擬  辦：依決議辦理。 

決  議： 

ㄧ、同意課程分類為四大類(如提案說明ㄧ)、第 1 類必選及 4 類選 3 類(如提案說明

二)、第 1 類課程內容(如提案說明三)及課程分類修正如附件 C。 
二、107 學年度開始實施(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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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課程委員會 

案  由：本室教師授課時數與彈性課程開設原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經 105 學年度第 4 次課程委員會(106.4.24)提案討論，建議如下： 
(一) 教師授課總時數應符合體育室及體休所每學年最低應開班級數，再發展特

色課程或至外單位開課。 
(二) 照原排課準則開課。 

二、由於未來體育課程分類為四大類後可能造成開排課限制，經 106 學年度第 3 次

課程委員會(107.1.8)提案討論，建議如下： 
(一) 為避免場地不足影響開課，修訂教師每天授課鐘點上限為 6 小時，且不含

研究所課程；並鼓勵教師發展多元項目課程。 
(二) 開課人數規定修訂，第一階段選課人數未達大學部 20 人，將停開或轉開

其他項目。 
(三) 「體育教師排課準則」修訂。 

三、檢附「體育教師排課準則」及近 3 年體育課開課數統計資料(如附件 16，
p.24~26)；是否擬訂教師授課時數與彈性課程相關規定，以提供本室教師依

循。 

擬  辦：依決議辦理。 

決  議： 

一、教師授課總時數應符合體育室及體健休所每學年最低應開班級數，再發展特色課程

或至外單位開課，否則無法採計為超鐘點授課時數。 
二、 (1)同意修訂教師每天授課鐘點上限為 6小時，且不含研究所課程。 

(2)第一階段選課人數未達大學部 20人，將停開或轉開其他項目。 
三、 「體育教師排課準則」修訂如附件 D。 

第三案                                                          提案單位：活動組 

案  由：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體適能週日期與活動方向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為提高室務會議的討論效率，擬先進行下學期健康體適能週的活動重點方向規劃，

敬請各位師長提供適合的日期及活動供活動組參考，檢附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日程

表(如附件 17，p.27)。 

擬  辦： 
一、體適能週時間訂定於 107 年 4 月 15~20 日，校園路跑活動於 4 月 15 日(日)進行。 
二、目前體適能週規劃項目為飛輪有氧體驗活動、教職員工生體適能檢測、運動傷害暨物

理治療諮詢站及校園路跑；另擬請教學組討論並提供一項目，如「運動大師在成大」

專題講座。 
三、擬徵詢各位老師新增想法。 

決  議：相關活動日期及內容請活動組再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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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提案單位：場館新建工程臨時委員會 

案 由：有關新建游泳池及球類場館之行政空間安排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除教師研究室外，行政部分（如教學、活動、場地等）辦公空間仍須妥善規劃，以

提升行政效率；空間配置規劃如附件 18(p.28 ~29)。 

決  議：同意依委員會規劃方案進行。 

第五案                                          提案單位：場館新建工程臨時委員會 

案 由：為因應新建游泳池及球類場館成立，各項運動場地使用原則與租借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為避免未來各項場地使用爭議（台大案例），應強化各項場館借用實施細則等規定，

建議避免含有宗教、政治、販售等直接或間接宣達內容之租借用，以避免不必要之爭

議。 
二、 建議健身房與游泳池＂計次使用＂，其他各項球類場地以＂場次使用＂，借用金額可

視離、尖峰時段另訂，並納入各項管理辦法中，以建構合適之管理機制。 
三、 借用順序建議可依學期或寒暑假等使用需求，調整各場地借用順序與各項活動之租借

用上限，以正各項場地之使用用途。 

擬辦：通過後依決議辦理。 

決 議：同意依委員會規劃方案進行。 

第六案                                          提案單位：場館新建工程臨時委員會 

案 由：未來新建游泳池及球類場館是否以委外方式進行營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目前初估一樓室內游泳池，藥劑暨燃料類支出成本一年估計達四百多萬元；二樓健身

教室相關器材期初投資金額約為一千五百餘萬元。 
二、 需訪查民間潛在業者所能提供之條件，以利整體評估。新館在取得使用執照後，建議

以五、六月為游泳池、桌球場與羽球場為試營運期間，讓全校師生使用以反應缺失，

並試算各場地之營運成本。 

擬  辦：通過後依決議辦理。 

決 議： 
一、 健身中心可評估開放民間業者經營；游泳池先以自行營運方式試營運後再評估，離

峰時段則開放給校隊訓練及校外單位租用。 
二、 5、6 月份為游泳池、桌球場與羽球場試營運期間，讓全校師生使用以反應缺失，

並試算各場地之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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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提案單位：場館新建工程臨時委員會 

案 由：新建泳池及球類場館命名與「成功體育發展募款計畫」，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由於本校成功廳募款計畫之成功，有效匯聚過去傑出校友對於本校之認同感，體育室

過去亦長期經營各項運動之發展，至今畢業校友亦多有所成就，但體育室目前仍無窗

口匯集過去校友力量之平台，建議應以成功廳之案例為發想，擬定屬於本校體育發展

之專屬募款計畫並營造各級校友互動之平台。 
二、經 106-2 場館新建工程臨時委員會(107.1.15)建議新館名稱為「成大綜合體育館」，募

款計畫可增列廠商捐贈或有限期間之場館命名權。 
三、檢附成功廳募款資訊(如附件 19，p. 30~31)供參。 

決 議：同意新館命名為「成大綜合體育館」。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    會：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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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擬確認 106 學年度第 3 次室務會議(106.11.27)決議執行情形：確認。 

會 議  
項 次  

提     案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列管

結果 

104-7 
105-4 

臨時動議_第一案(104-7)、第六案(105-4)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中正堂非桌羽運動賽會借用原

則，提請討論。 
決議：因應未來新館啟用，修訂原中正堂借用管理辦法，

擬訂初稿送活動委員會討論。 

場地組： 
1、 本案將於暑假期間召開場地委員會，爰擬訂

「中正堂借用原則」後，敬送期初室務會議

討論。(104-8 期末，105.6.20) 
2、 本案因本學期舉辦多項活動，且依現階段原

則實施並無重大的衝突，將依目前試辦之結

果，於 105 學年寒假期間召開活動委員會，

一併討論擬定「非桌羽賽會借用原則」後，

提案至 105-4(期初)室務會議討論。(105-3 期

末，106.1.16) 
3、 依決議辦理，刻正修訂原中正堂借用管理辦

法，擬訂初稿送活動委員會討論後再提案至

室務會議。(105-5，106.4.10) 
4、 擬於新建體育館完成後，統一規劃管理辦

法。(105-6，106.6.19) 

繼續

追蹤 

105-2 
105-3 
105-4 

第二案(105-2)、第三案(105-3)、第一案(105-4)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室主任推選、續聘及解聘辦

法」，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1)。 
 

 

 

教學組： 
1、 室務會議再次修正後送請教務長同意。(105-

4 期初，106.2.17) 
2、 修正通過後依決議辦理，並於 106 年 3 月 2

日提送處務會議審議，因配合學校組織調整

規劃暫緩審議，教務處退回提案。 
3、 將請本室教師代表持續與校方溝通，因推選

時程規定，目前依原要點(97.6.23)執行相關

推選作業。(105-5，106.4.10) 
4、 依原要點(97.6.23)組成室主任推選委員會，

並於 105-6 室務會議(106.6.19)推選及 105-
7(106.7.20)補選完成。原要點將需再進行討

論及修正，以符合本校組織規程。(105-7，
106.7.20) 

5、 俟「體育室設置辦法」(原組織規程名稱修

正)提教處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再討論。 

繼續

追蹤 

106-1 

第七案 
案由：臺灣綜合大學系統 (T4)學士班運動績優學生聯合

招生是否續辦事宜，提請討論。 
決議： 
一、 經 17 位出席教師投票結果：聯招續辦 1 票、聯招停

辦(獨招)16 票、廢票 1 票；其中 1 張選票同時勾選註

明併行辦理。 
二、 本案將提交臺灣綜合大學系統教務長工作圈會議審

議。 

教學組： 
經臺綜大第 15 次教務工作圈會議(中正大學

106.11.20)決議提送四校執行委員會議(中興大學

106.12.14)會議決議：107 年度仍然維持聯合招

生，自 108 年起各校恢復單獨招生。 解除

列管 

106-1 

第八案 
案由：大一上學期體育課程原班上課改採「興趣選項」上

課方式，提請討論。 
決  議： 
一、 經 17 位出席教師投票結果，共 15 票同意、0 票不同

意；故通過大一上學期體育改採「興趣選項」上課。 
二、 附帶決議：另經 17 位出席教師舉手表決，是否同意

取消 106 學年度大一體育班級表演校慶大會操，表決

結果 14 票同意、0 票不同意，故通過取消 106 學年

教學組： 
1、 依決議辦理，已請各位老師補排大一體育第

六週(大會操預演)及第八週(校慶總預演)上
課場地。(106-2，106.10.2) 

2、 經 106-2 課程委員會(106.11.21)討論後提案

106-3 室務會議(106.11.27)緩議，擬與 106-
3 第五案併案並於本次(106-4)室務會議討

論。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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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校慶大會操表演。 

106-2 

第一案 
案由：關於「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室組織規程」擬增設場地

組事宜，提請討論。 
決議：同意增設場地組並置組長一人，修正通過如附件

A。 

場地組： 
依決議辦理，參考其他大專院校相關場地辦法

擬訂相關規定。(106-3，106.11.27) 
教學組： 
經 106-1-4 處務會議(106.11.10)決議同意增設場

地組組長及副主任(如附件 2，P.3)，擬與 106-3
第一案併案討論。 

解除

列管 

106-2 

第三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生運動績優獎勵作業要

點」，提請討論。 
決議：擬將獎勵金額精算後，提送下次室務會議討論。 

活動組： 
依決議辦理，尚在執行中。(106-3，106.11.27) 繼續

追蹤 

106-2 

第四案 
案由：游泳池及球類場館各項運動場地營運收費準則及開

放時間，提請討論。 
決議： 
一、先依照目前規劃之收費準則試營運 3 至 6 個月，再檢

視整體營運成本後評估費用調整之需要。 
二、各樓層場館開放時間應一致以便管理。 

場館新建工程臨時委員會： 
依決議辦理，關於電子票券收費方式，經洽詢

一卡通公司，可以提供租借單次消費機台，如

需進出時間扣款機制，則須另找廠商設計。

(106-3，106.11.27) 

繼續

追蹤 

106-2 

第七案 
案由：新建泳池及球類場館 4 樓羽球場牆面設置羽球文化

展示區，提請討論。 
決議：同意規劃設置羽球文化展示區，相關企劃內容將提

下次室務會議討論。 

場館新建工程臨時委員會： 
依決議辦理，尚在規劃中。(106-3，106.11.27) 

繼續

追蹤 

106-2 

臨時動議第一案                                                     
案由：國泰金控擬認養本校籃球場地，提請討論。 
決議： 
一、同意以自強校區籃球場為認養場地。 
二、擬請國泰金控公司擬訂契約書，待主任諮詢學校法治

組其合法性後再行討論。 

活動組： 
1、 依決議辦理，國泰金控洽談合約書內容已向

本校法制組諮詢相關事宜。(106-3，106.11.27) 
2、 待國泰金控法制組確認條文之適妥性後將正

式合約書送至本室。 

繼續

追蹤 

106-3 

第一案 
案由：關於「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室組織規程」擬增設副主

任事宜，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A。 

教學組： 
一、送請法制組修改完成(如附件 3，P.4~6)，並

建議：決議人數門檻(2/3)是否太高，請再研議。 
二、擬提送處務會議審議，並已簽請增設場地

組組長及副主任。 

繼續

追蹤 

106-3 

第二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運動績優獎

勵金申請，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B。 

活動組： 
106 年 12 月 13 日已依決議名單申請獎勵金，並

於 12 月 20 日全數入帳。 
解除

列管 

106-3 

第三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運動場地管理辦法」與「成

功大學中正堂(體育館)管理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C 及附件 D。 

場地組： 
依決議辦理，並送請法治組修改完成(如附件 4 
，P.7~8 及附件 5，P.9~10)，擬提送處務會議審

議。 

繼續

追蹤 

106-3 

第四案 
案由：學務處學生活動發展組(原課指組，簡稱活動組)擬
向本室收取學生活動中心場地費用，提請討論。 
決議：依學務處學生活動中心場地收費要點辦理。 

場地組：依決議辦理。 
教學組： 
106-2 西洋劍提出申請，並依實際授課使用次數

於學期結束後辦理轉帳核銷事宜。 

解除

列管 

106-3 

第五案 
案由：大一上學期體育課程改採「興趣選項」之課程內涵

規劃，提請討論。 
決議：緩議。 

教學組： 
擬於本次(106-4)室務會議討論。 繼續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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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106 學年度第 4 次室務會議(107.1.22)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一) 臺綜大運動績優生聯招(T4)12 月於中興大學四校執委會決議，108 學年度起恢復體

資生各校獨招。 
(二) 新聘兼任教師林桂珍講師通過 106 學年度第 2 次校教評會(106.12.19)審議，並完成

應聘程序。 
(三)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由於體育課開課數不足，依「體育教師排課準則」(如附件

16，p.24~25)第 3 點，故若未符合則通識課程無法計入超支鐘點。 
(四) 敬業網球場地協調進度(106-1-4 處務會議紀錄)：建議俟行政院正式核定通過「老

人醫院」興建案後，立即啟動敬業球場「先建後拆」之實質討論(如附件 2，p.3)。 
(五) 自強校區橄欖球場與棒球場土地不平公文，學校已簽核補助經費。 

二、教學組： 

(一)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每門課程限選上限為 45 人/班(因場地限制班級除外)及邱宏達

老師借調歸建、黃滄海老師擬借調高雄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經教評會三級三審中)、
新聘兼任教師林桂珍老師自 107 年 2 月 1 日起聘，目前尚欠 1 門課，課程配當表

(如附件 6，p.11)。 
(二)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運動場地管理辦法」(101.4.30)：第四條、本校運動場地以體

育課教學、校代表隊訓練及學校核可之活動優先使用。故上課時間仍以上課師生使

用為優先，以維護師生的安全及教學權利。本組擬轉知授課教師，上課時間非原班

級同學勿逗留於上課場地，並於各場地入口處張貼相關提醒說明。 
(三) 本校去年底提出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認為體育活動及教學具有人格及凝具團隊精神

培養的重要內涵，已獲校方重視並增列體育相關培育與課程內容(如附件 7，
p.12~13)，提請各位委員進行課程改革參考！ 

(四) 為預防夏季高溫熱傷害及減緩空汙造成運動負面影響，經 106 學年度第 3 次課程委

員會(107.1.8))通過：同意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於中正堂場地空檔時段，增列非桌

羽球教學課程之使用。 
(五) 為使 

三、 活動組： 

(一)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訂於 107 年 4 月 28 日(六)至 5 月 2 日(三)由國立中央大

學主辦舉行（4 月 28 日為開幕日），合計 5 天。各參賽校隊報名請於 106 年 1 月 2
日(二)至 2 月 12 日(一)下午 5 時前，至本室活動組辦公室完成報名手續並繳交書面

資料。各項目會議與競賽時間(如附件 8，p.14)所示。 
(二) 本年度正興城灣盃將於 107 年 5 月 19~20 日由中興大學主辦。本屆計有： 

1、學生競賽：男排、女排、男籃、女籃、桌球、羽球、網球、棒球、足球、游

泳、田徑接力、圍棋、劍道、熱舞、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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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職員競賽：網球、羽球、桌球。 
3、表演賽：辯論。 
4、師生友誼賽：龍舟拔河。 

(三) 106 學年度全國大專體育總會所主辦之各項球類聯賽，本校目前成績如下：壘球校

隊獲 1 金(2 連霸)、軟式網球校隊共獲 1 金 2 銀 2 銅；籃球、排球、足球項目賽事

進行中。 
(四)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系際盃(田徑、籃球、羽球、桌球、網球)共 174 隊參與競賽，

男子項目共 108 隊、女子項目共 66 隊，田徑項目共 146 人參加。(各項成績如附件

9，p.15)。 
(五)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活動組活動及會議規劃行事曆(如附件 10，p.16) 
(六) 106 年度經費收支概況(如附件 11，p.17)、校隊年度經費行事曆(如附件 12，

p.18~19)：校隊每年會更換經費承辦人員，彙整年度費用申請時程表供校隊參考。 

四、 場地組： 

(一) 中正堂體育館預計自 107 年 2 月至 7 月，正處理包括南區就業博覽會、全大運

桌球預賽、成大國際旅展、台南煙酒公司活動、畢業典禮雨備、明華園公演、

全國大專教職員籃球比賽、成大羽球公開賽等。 

(二) 106 年體育室各項場地租借用總收入為 5,968,170 元，各項場地修繕總支出為

1,941,069 元；各分項明細如附件 13(p.20~21)。 
1、106 上學期室外場地收入約為 480,760 元整； 
2、106 年各項證卡暨會員收入為 3,002,810 元整； 
3、106 年中正堂大型活動租借用收入為 2,484,600 元整； 

(三) 有關新建室內游泳池暨球類場館目前進度如下： 
1、 目前處於各項（土地、水電、空調等）驗收改正流程，將於 1 月 15 日前完成缺

失改正並進行複驗。 
2、 有關使用執照申請部分，經檢查後尚缺：(1) 3F 需增設一間無障礙廁所、(2)因為

消防法規變更，圖面需變更完成審查後再重新受檢；預計二月底完成後重新申

請，三、四月取得使用執照。 
(四) 目前進行第二組熱水鍋爐（泳池淋浴使用）增設之設計與詢價。 

(五) 館內基本設備（不含裝修）仍需約 4,495,000 元，規劃細項如附件 14(p.22)。 

(六) 有關敬業網球場易地整建構想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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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 專業科目

體能訓練與知

能課程(必修)

健康有氧、健康與體重控制、健訓、健走、墊上核心、拳擊有氧、有氧運動、水中有氧適能、游泳、飛輪有氧、體適能、適應體

適能

個人球類 桌球、軟網、硬網、羽球

團體球類 壘球、排球、排球與賽事服務、橄欖球、籃球、足球

技擊、舞蹈與

其他

瑜伽、太極拳、國術、國際標準舞、有氧舞蹈、舞蹈、爵士舞、現代舞、直排輪、自由車、花式跳繩、扯鈴、西洋劍、防身術、

韻律、高爾夫球、游泳自救與救生、浮潛、運動訓練法、體驗教育、多元認證(未來規劃)

**與健康體

健康有氧與健康體能、健訓與健康體能、健走與健康體能、國術與健康體能、國際標準舞與健康體能、墊上核心與健康體能、太

極拳與健康體能、扯鈴與健康體能、拳擊有氧與健康體能、排球與健康體能、有氧舞蹈與健康體能、有氧運動與健康體能、桌球

與健康體能、橄欖球與健康體能、水中有氧與健康體能、浮潛與健康體能、游泳與健康體能、爵士舞與健康體能、現代舞與健康

體能、瑜伽與健康體能、直排輪與健康體能、硬網與健康體能、籃球與健康體能、羽球與健康體能、自由車與健康體能、花式跳

繩與健康體能、西洋劍與健康體能、足球與健康體能、軟網與健康體能、防身術與健康體能、韻律與健康體能、飛輪有氧與健康

體能、體育與健康體能、體適能運動與健康體能、高爾夫與健康體能、壘球與健康體能

校代表隊

校代表隊、女子壘球校隊、女子排球校隊、女子桌球校隊、女子游泳校隊、女子田徑校隊、女子硬網校隊、女子籃球校隊、女子

羽球校隊、女子軟網校隊、男子壘球校隊、男子排球校隊、男子桌球校隊、男子游泳校隊、男子田徑校隊、男子硬網校隊、男子

籃球校隊、男子羽球校隊、男子軟網校隊、棒球校隊、橄欖球校隊、足球校隊、系運動代表隊、硬網校隊、排球校隊、桌球校

隊、游泳校隊、田徑校隊、排球校隊、桌球校隊、游泳校隊、田徑校隊、籃球校隊、羽球校隊、軟網校隊、壘球校隊、系運動代

表隊

建議停用
水中有氧、運動與體適能、體適能運動、體育、水中自救、水上救生、潛水、硬網(選修)、羽球(選修)、高爾夫、慢速壘球、慢

速壘球暨裁判法、籃排、初級太極拳、進階太極拳、國標、特別班

手球、巧固球、槌球、合球、體育與健康體能、劍道校隊、柔道校隊、跆拳道校隊、手球校隊(男女)、皮拉提斯、皮拉提斯與健

康體能、民俗舞蹈、民俗舞蹈與健康體能

體育課程「興趣選項」分類                       【附件C】

體育室

所有課程

科目名稱

(共444門)

(同科目之

男、女或男

女合班以一

科目表列)

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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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體育教師排課準則 

101.10 .15  101學年度第 2次體育室室務會議新訂通過 
103.10 .20  103學年度第 3次體育室室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11 .23  104學年度第 4次體育室室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01 .22  106學年度第 4次體育室室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本室為推動全校體育課程開課、排課作業的特殊性標準化，訂定課程安排之相關依循

原則。 

二、 每學期排課前，由教學組預先統計並與各位老師確認預定開授課程項目與時數後，始

得開始正式排課。 

三、 課程排訂原則：體育室及體休所專(兼)任教師所能開授課程之總班數，應以滿足必修

體育課及體休所課程班數之後（每學期含適應體適能至多 2班、選修體育課至多 2班

等），始得額外加開其他課程。 

四、 排課順序：以在本校體育教學年資為排課優先順序(專案講師以上年資可合計)。 

五、 大一課程安排：每位老師原則至少需排 2班(擔任學校二級主管以上者除外)，一上體

育需注意每天科系時間不同得需依照系上規定時間配合，一上體育排課幾班，一下體

育開課以加減一班為原則。 

六、 不可排課時間：每週一第 1~4節不排課(學校規定)、中正堂每週三 1~2節暫不排羽

球。 

七、 1~2節上課限制：a.健康休閒中心不排課（開放時間）b.室外課總共兩門為限（籃、

排、網球擇一優先）c.室內課不限。 

八、 9、A節與晨節開課規定：老師如開課在 9、A節或晨節需以簽呈經校方核准後始得完成

開課，統一由課務組登錄(同場地每週以不超過 2門為限)。 

九、 每位老師至少開 2種課程項目(包含研究所課程、大一體育)，且每週至少排課 3天

（擔任學校二級主管除外）每天不得超過 6小時。開授專項體育課程老師，皆須具備

該專項證照，並請配合校方規定之每天的"剩餘班數"，以不超過學校應開班數為限。 

十、 教師應依聘任時之術科專長或所指導校隊之相關項目為主要開課項目，開課教師如遇

專長項目或第二專長項目在可開授之所有時間內均無場地之情形，得在具備 C級證照

之條件下開授其他運動項目課程。 

十一、 辦理新開設的專長項目或課程，須有教練或技術證照並提交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

得排課。 

十二、 場地排課： 

1. 大一上學期排課場地，請老師視情況同一班級同一場地安排至多 2週為限。 

2. 場地排課時間優先順序為：7、8節（大一體育），5、6（大二體育）3、4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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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需開滿後（至少 4天有排課或場地不足等情況）才可往下個時段開課，並依學校

規定課數由教學組視情況調整。 

3. 戶外場地將 9A與晨節(7-9點)時段併入考量。 

十三、 開課人數規定：第一階段選課人數未達大學部 20人，將由教學組通知該授課老師，並

填表辦理停開或轉開其他項目。 

十四、 校方對於未來開課之規定，如確定開授課程後，請各授課教師應立即將該門課程大綱

上傳至課程大綱系統。 

十五、 擔任學校行政工作(含學校二級主管與體育室組長)或新進教師(三年內)，得優先免超

鐘點。 

十六、本準則由課程委員會討論，經室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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